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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州市番禺区 2023 年区级财政决算
（草案）的报告

（在广州市番禺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在开启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的关键时刻，我们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嘱托，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市高质量发展大会要求和市委市政府、

区委区政府的部署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锚定“智造创

新城”定位，推动我区经济发展稳步增长。区第十八届人大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预算和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十八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审议通过的预算调整方案执行情况良好，具体

收支决算情况如下：

一、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3 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84,020 万元，加上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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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返还和各项补助收入 686,570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73,599 万

元，调入资金 371,775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44,403 万元以及动用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1,666 万元后，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2,382,033 万元。

2023 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910,381 万元，上解市级

支出 284,550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44,407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 39,013 万元，区域间转移性支出 4,009 万元，区级一般公共

预算总支出 2,282,360 万元。

收支相抵后，2023 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年终结余 99,673

万元，比上年增加 26,074 万元，增长 35.43%。

（一）主要收入项目决算情况

1.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84,020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

101.56%。其中：

（1）税收收入 819,217 万元，同比增长 13.65%，完成年度预

算 101.25%。其中增值税收入 344,148 万元，同比增长 8.74%；企

业所得税收入 184,052 万元，同比增长 26.60%；资源税收入 1 万

元，同比下降 99.73%；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 100,595 万元，同比

增长 21.40%；房产税收入 103,785 万元，同比增长 10.87%；印花

税收入 44,410 万元，同比增长 5.45%；城镇土地使用税收入 10,748



— 3 —

万元，同比增长 12.07%；车船税收入 22,752 万元，同比增长 4.54%；

耕地占用税收入 7,793 万元，同比增长 3.76%；环境保护税收入 940

万元，同比下降 4.70%；其他税收收入-7 万元，同比下降 104.19%。

（2）非税收入 364,803 万元，同比增长 13.36%，完成年度预

算 102.26%。其中专项收入 172,706 万元，同比增长 15.03%；行政

事业性收费收入 18,145 万元，同比增长 167.99%；罚没收入 27,905

万元，同比下降 19.74%；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80,432 万

元，同比增长 22.10%；捐赠收入 5 万元，同比增长 48.58%；政府

住房基金收入 4,336 万元，同比增长 5.53%；其他收入 61,274 万

元，同比增长 1.85%。增收原因一是农科所、石碁镇上缴征地拆迁

补偿款等资产处置收入；二是公办幼儿园保教费、住宿费收入从专

户预算调整为一般公共预算。

2.上级税收返还和各项补助收入 686,570 万元，同比增长

12.37%。其中，税收返还收入 250,790 万元，与上年持平；一般性

转移支付收入 329,871 万元，同比增长 26.73%；专项转移支付收

入 105,909 万元，同比增长 6.00%。

3.上年结余、调入资金、债务转贷收入、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等其他收入 511,443 万元，同比下降 8.17%。其中：上年结余

73,599 万元，同比增长 3.63%；调入资金 371,775 万元，同比增长



— 4 —

3.03%，主要是按省财厅关于“政府性基金按不低于收入的 10%统

筹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相关规定，加大对政府性基金的统筹力度；

债务转贷收入 44,403 万元，同比下降 59.26%；动用稳定调节金

21,666 万元，同比增长 34.53%，动用稳定调节金用于重点建设和

民生项目。

（二）主要支出项目决算情况

2023 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910,381 万元，上解市级

支出 284,550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44,407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 39,013 万元，区域间转移性支出 4,009 万元，区级一般公共

预算总支出 2,282,360 万元。主要项目完成情况如下：

1.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910,381 万元，同比增长 14.01%，

完成年度预算的 92.48%。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23,863 万元,

同比增长 7.82%；国防支出 2,783 万元，同比增长 248.28%；公共

安全支出 198,027 万元，同比增长 7.41%；教育支出 631,197 万元，

同比增长 13.45%；科学技术支出 14,049 万元，同比增长 94.55%；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9,893 万元，同比增长 38.67%；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 221,031 万元，同比下降 7.76%；卫生健康支出

230,172 万元，同比增长 27.34%；节能环保支出 16,225 万元，同

比下降 8.34%；城乡社区支出 116,880 万元，同比增长 13.40%；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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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水支出 73,349 万元，同比增长 66.68%；交通运输支出 19,456

万元，同比增长 198.84%；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50,886 万元，同

比增长 27.96%；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770 万元，同比增长 147.08%；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251 万元，同比下降 2.96%；住房和保

障支出 44,871 万元，同比增长 24.38%；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8,635

万元，同比增长 148.92%；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6,392 万元，

同比增长 19.82%；其他支出 33 万元，同比下降 95.59%；债务付息

支出 15,578 万元，同比下降 2.66%；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40 万元，

同比下降 78.85%。

2.上解市级支出 284,550 万元，同比下降 13.96%，根据上级

财政部门年度清算据实支出。

3.安排预算稳定调节金 39,013 万元，同比增长 80.07%，主要

是将当年超收收入和预备费结余调入。

4.债务还本支出 44,407 万元，同比下降 59.26%，主要是根据

2023 年实际到期还本的地方政府债券安排支出。

5.区域间转移性支出 4,009 万元，同比净增。

6.补助镇级支出 299,877 万元，同比增长 16.95%。其中：体

制性税收返还 156,781 万元，同比增长 8.94%；一般性转移支付

71,882 万元，同比下降 7.74%；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71,21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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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105.99%。主要是根据区财力状况和各镇实际支出需求，

适当增加相关转移支付支出。

（三）“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

我区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条例》精神，政府部门带头过紧日子，严控“三公”经费支出管

理。2023 年度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开支的“三

公”经费合计 4,556 万元，同比增加 518 万元，增长 12.82%，主

要是因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培训、调研等交流活动逐渐恢

复正常，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

维护等较上年有所增加。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 171 万元，同

比增加 171 万元（上年同期为 0）；公务接待费 129 万元，同比增

加 48 万元，增长 58.42%；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 4,256 万元（包

括：公务用车购置费 605 万元，同比增加 27 万元，增长 4.58%，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3,651 万元，同比增加 272 万元，增长 8.06%），

同比增加 299 万元，增长 7.55%。

（四）预备费使用情况

2023 年初区本级安排预备费 20,827 万元，年中无动用。

（五）上年结转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底，2022 年结转的区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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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66 万元已全部动用，区级一般公共预算上年结余资金 73,599

万元基本支出完毕。

（六）超收收入、预算周转金、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及使用

情况

2023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184,020 万元，较年度

预算超收 18,185 万元。截至 2023 年底，区本级预算周转金余额为

零。2022 年末区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 21,666 万元，2023 年

年初预算及年中预算调整根据需要动用了 21,666 万元、年末安排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9,013 万元，截至 2023 年末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余额为 39,013 万元。

（七）直达资金使用情况

2023 年，我区共收到财政直达资金指标 169,971 万元，当年

已全部分配下达，下达率为 100%；全区直达资金支出 169,602 万

元，支出进度为 99.78%。其中中央直达资金指标 96,593 万元，支

出 96,468 万元，支出进度 99.87%；地方直达资金指标 73,378 万

元，支出 73,134 万元，支出进度 99.67%。2023 年直达资金主要安

排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就业补助

资金等项目。我区直达资金使用规范安全，直达资金直达基层、直

接惠企利民，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提供了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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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和保障

二、区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3 年，区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901,695 万元，加上上年

结余收入 17,419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48,889 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784,768 元，区级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1,752,771 万元。

2023 年，区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1,120,861 万元，上解市级支

出 246 万元，调出资金 346,226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271,893 万元，

区级政府性基金总支出 1,739,226 万元。

收支相抵后，2023 年区级政府性基金年终结余 13,545 万元，

比上年减少 3,874 万元，下降 22.24%。

（一）主要收入项目决算情况

2023 年区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901,695 万元，同比增长

27.48%，完成年度预算的 87.82%。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 712,591 万元，同比增长 14.45%，增收原因主要是加大土地出

让力度，成功出让居住、商业用地共 8 宗。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还

包括：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98,910 万元，同比增长 93.93%；

彩票公益金收入 3,301 万元，同比增长 27.54%；污水处理费收入

33,895 万元，同比增长 12.83%；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6,937 万

元，同比净增；其他政府性基金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4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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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同比净增。

（二）主要支出项目决算情况

2023 年区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1,120,861 万元，同比增长

33.14%，完成年度预算的 96.56%。其中：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

资金相关支出 43 万元，同比下降 49.1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3

万元，同比下降 45.42%；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支出 500,717 万

元，同比增长 40.37%；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 6,937 万元，

同比净增；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5万元，同比增长 96.92%；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 18,136 万元，同比下降 37.13%；

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512,900 万元，同

比增长 41.83%；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 194 万元，

同比下降 15.65%；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 2,664 万元，同比增长

127.84%；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 78,470 万元，同比增长

6.14%；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712 万元，同比下降 25.52%。

三、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3年,我区区属国有企业以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反映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基础，在抵扣以前年度亏损和计提法定公

积金及其他国家规定允许扣除的项目后，按 30%的比例上缴；一级

企业股利股息收入、产权转让收入等则按 100%上缴，区政府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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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上缴要求的除外。

2023 年，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4,323 万元，同比下降

36.29%，完成年度预算 104.92%。其中：利润收入 14,323 万元，

同比下降 36.29%。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54 万元，上年结余 1 万元后，

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 14,378 万元。减收原因主要是企业

同期盈利能力下降，企业净利润降低，上缴利润减少。

2023 年，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13 万元，同比下降

96.63%，完成年度预算的 100.00%，支出主要用于对 2022 引导基

金管理费和奖励经费等。加上调出资金 14,165 万元后，区级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 14,378 万元。

收支相抵，2023 年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年终结余 0 万元，

比上年减少 1 万元。

四、区级预算调整及执行情况

2023 年全年支出预算合计调减 245,407 万（其中：一般公共

预算调减 177,153 万、政府性基金调减 47,630 万、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调减 16,294 万、财政专户管理资金调减 4,330 万）。主要根

据实际执行情况调减土地储备专项资金、预留清理挂账资金、净水

厂工程征地费用、预留返还镇街土地出让金、基本建设经费等支出

预算。



— 11 —

五、经批准举借债务情况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历来是我区风险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区

严格遵循中央、省、市重要决策部署，坚持以政府债务助力高质量

发展、在发展中化解债务风险的战略思想，全方位推动我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为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供有力支撑，实现

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动态平衡。

（一）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情况。

2023 年全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3,107,622 万元，比上年新增

432,300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453,513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2,654,109 万元。2023 年政府债务余额 3,099,115 万元。按偿债来

源分，一般债务 453,458 万元，专项债务 2,645,657 万元。

（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

2023 年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829,171 万元，其中：一般债券

44,403 万元、专项债券 784,768 万元，主要包括：

1.地方政府新增债券 512,900 万元，均为专项债券，具体安排

项目为：轨道交通二十二号线工程（番禺区）52,400 万元、轨道

交通三号线东延段工程(番禺区）40,800 万元、轨道交通十八号线

工程（番禺区）26,100 万元、轨道交通十二号线工程（番禺区）

18,900 万元、轨道交通七号线二期工程（番禺区）12,4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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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区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169,500 万元、粤港澳大湾区广州

国际科技创新城智慧园区配套设施品质提升工程 41,700 万元、广

州番禺上市企业工业扩产产业园配套设施工程 39,800 万元、广州

番禺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及配套项目 36,000 万元、广州市

番禺区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建设项目 21,900 万元、广州市番禺总

部经济集聚区基础设施及周边配套建设项目 13,300 万元、广州市

番禺智能制造产业园基础设施及周边配套建设项目 12,300 万元、

番禺区现代教育基础设施提升工程项目 8,900 万元、何贤纪念医院

旧建筑改造工程 5,000 万元、广州番禺广汽基地园区配套设施工程

4,800 万元、番禺区中心医院医联体医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4,700

万元、广州市番禺区“十四五”期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3,100 万元、

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核心区（广州大学城）基础设施及

配套建设项目 1,300 万元，切实形成有效实物工作量，拉动经济健

康平稳发展。

2.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 316,271 万元（包括一般债券 44,403

万元、专项债券 271,868 万元），用于按期偿还 2023 年到期地方

政府债券本金。

（三）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2023 年按照偿债计划，将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列入相应预算体



— 13 —

系安排。2023 年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金 316,300 万元，其中一般

债券本金 44,407 万元、专项债券本金 271,893 万元；支付地方政

府债券利息 94,048 万元，其中一般债券利息 15,578 万元，专项债

券利息 78,470 万元。

六、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情况

2023 年区本级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9,035 万元，同比减收

5,492 万元，下降 37.81%；加上上年结余 6,095 万元后，区本级财

政专户管理资金总收入 15,130 万元。

2023 年区本级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支出 11,727 万元，同比减支

3,450 万元，同比下降 22.74%，区本级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总支出

11,727 万元。年终结余 3,403 万元。

七、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支出成效

2023 年，我区坚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

提效，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加强对重大战略任务的财力保障，为社

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一）谋划新阶段大湾区建设，打造狮子洋“增长极”

2023 年我区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动对接《南沙方

案》，围绕“两带一轴”加快南大干线经济带、亚运大道经济带、

广州活力创新轴番禺段等重点功能片区建设，进一步拓展高质量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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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展空间，努力成为广州狮子洋“增长极”的主力军。

1.积极对接重大战略，优化区域经济布局。2023 年共安排

92,930 万元用于重点功能片区扩面提质，包括安排南大干线（东

新高速至莲花大道）土地整治 PPP 项目服务费 79,586 万元，南大

干线经济带加速成型，打造珠江沿岸高质量发展新高地；安排广汽

中路延长线工程、番禺区广汽新能源汽车产业园、番禺广汽生活区

项目建设等项目建设经费 8,020 万元，推动番禺汽车城加快建设国

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加速构建汽车产业集群新格局；安排

广州大学城·中关村青创汇项目经费 300 万元和粤澳青创产业加速

器项目经费 433 万元，广州大学城·中关村青创汇（北亭广场）已

正式开园，目前已吸引小鹏汇天、中科曙光等龙头企业以及广州大

学城（广工）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粤港澳大湾区（番禺）海创人才

中心等科创服务平台入驻；安排广州南站地区建设及维护管养经费

4,444 万元，长隆-万博-南站片区整体交通网络提升规划研究经费

和长隆万博商务区专项经费 147 万元，长隆万博商务区获评全市首

个“广州软件名园”称号，积极推动长隆万博和广州南站地区融合

发展。

2.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番禺经济高质量

发展再上新台阶。2023 年，共安排 50,863 万元用于推动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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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安排产业人才发展专项资金 9,105 万元，聚焦项目及人才需求

对接，兑现产业人才政策补贴，加快建设番禺区高层次人才服务平

台，积极打造“近悦远来”的营商环境和人才生态；安排产业发展

扶持资金 14,141 万元，围绕汽车制造等重点产业加快推进稳链补

链强链工作，推动制造业发展载体提质增效；安排企业创新能力建

设专项资金 3,913 万元，创新动能持续提升，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

企业 12 家、高新技术企业 737 家，总量均居全市前三；安排广州

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核心区（广州大学城）基础设施及配套

建设项目经费 1,300 万元，开展大学城片区规划优化提升工作，以

推动实现“教育城+创新城+生态城”三城交融，打造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创新创业引领集聚区；安排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建设项目资金

21,900 万元，推进数字政府 2.0 建设，赋能基层治理；安排知识

产权工作专项资金 311 万元，获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示范县，

新获发明专利授权 4,064 件、增长 39.5%；安排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经费 193 万元，加快重点科创平台建设，引领我区科技自立自强。

（二）城乡功能品质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持续优化

2023 年，我区枢纽功能持续强化，“百千万工程”迈开步伐，

城市更新有序实施，农村改革创新扎实推进，协作帮扶工作开创新

局面，农村人居环境持续优化，城乡功能品质不断提升，高质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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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

1.更高层次提升城市实力，推进现代化城市建设。2023 年，

共安排 456,701 万元用于改善城乡居住环境。包括安排市政设施建

设及维护经费 5,010 万元、环卫保洁及公园绿化养护经费 10,070

万元和垃圾分类经费 4,656 万元，持续推进环卫精细化保洁作业，

全年其他垃圾同比减量 3.61 万吨，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

88.56%；安排排水设施运行维修养护经费 27,837 万元、污水处理

运营服务费 41,755 万元、村居雨污分流改造、62 条河涌管网完善、

净水厂征地费等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169,500 万元，聚焦治水

攻坚补短板，14 条村村居雨污分流改造项目已完工且排口水质达

标率 90%，水环境治理工程建设再加速；安排地铁二十二号线、三

号线等轨道交通工程 150,600 万元，加快构建互联互通现代综合交

通网；安排公交行业财政补贴资金 30,027 万元和新能源公交车推

广应用财政补贴资金 9,935 万元，优化公交线网布局，结合群众出

行需求变化，累计新增公交线路 7 条次，优化调整公交线路 34 条

次，迁改优化公交站点 16 个；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 7,311

万元，大力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筹集认定工作。

2.推动农村改革创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23 年，共安排

74,306 万元用于推动农业农村领域高质量发展。包括安排渔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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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区建设及配套项目资金支出 36,000 万元，智慧渔港系统工程已

完成初步验收；安排东西部协作资金 9,225 万元，对口帮扶相关资

金 6,049 万元，与五华县、蕉岭县、封开县相关部门联合制定印发

了对口帮扶协作、产业协作等相关工作方案，与三县建立党政联席

会议及工作协调机制；安排渔业发展补助资金共 13,220 万元，9

个重点建设项目已完成建设 8 个，1 个项目正在建设中；安排国家

数字渔业创新应用基地项目经费 1,850 万元，推动传统渔业向现代

数字化、智慧型渔业转变；安排美丽乡村建设经费 3,212 万元，新

增 8 条村创建省定美丽宜居村，累计 169 条村达到省美丽宜居村标

准；安排基本农田保护和建设资金 4,103 万元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资金 226 万元，做好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建设前期工作；安排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金 421 万元，累计有 3 个镇 56 条村获评省“百

镇千村”示范镇村，数量位居全市前列。

（三）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2023 年，我区始终聚焦民生关切，增强民生保障，采取更多

惠民生、暖民心举措，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多措并举，

齐抓共进，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开创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提升“上品教化”教育品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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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2023 年共投入 473,062 万元用于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包括安

排教师队伍工资绩效支出 253,518 万元，离退休人员工资支出

23,407 万元，运行经费 75,046 万元，建设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

化创新型教师人才队伍；安排基础教育相关经费 15,189 万元，新

开办2所公办中小学和8所公办幼儿园，新增公办中小学学位2,760

个、公办幼儿园学位 3,220 个，学位建设大大增强，教育承载力进

一步提升；安排学前教育专项经费 47,299 万元，公办园在园幼儿

数占比达 59.7%，公益普惠性园在园幼儿数占比达 90.6%，学前教

育步入“幼有善育”新起点；安排义务教育相关支出 56,006 万元，

新成立 14 个中小学教育集团和 1 个九年制学校实验教育联盟，义

务教育迈上“优质均衡”新台阶；安排中等职业教育相关补助资金

2,597 万元，推动中职教育进入“融通优化”新阶段。

2.健全公卫服务体系，提升医疗综合实力。2023 年，我区共

投入 154,731 万元用于医疗卫生事业，不断深化医疗体制改革，持

续推进卫生健康工作。包括安排公立医院改革财政补助 8,548 万

元，支持区镇医院开展组建紧密型城市医疗联合体试点工作，打造

“小病在社区，大病在辖区，康复回社区”的科学就医模式；安排

二类疫苗等专用设备、材料购置经费 22,613 万元，安排传染病及

慢病防控经费 6,495 万元，支出以前年度疫情防控经费、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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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共 59,469 万元，对新冠感染疫情实行乙类乙管，及时有效处

置各类型传染病，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安排公共卫生服务支出

25,994 万元，支付行政事业单位医疗经费 20,408 万元、医院补助

经费 11,204 万元，健全公卫服务体系，有序落实重大医疗卫生项

目建设，提升医疗卫生“服务力”。

3.聚焦保障基本民生，健全多层次社保体系。2023 年共投入

211,835 万元用于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扎实推进高水平人

才高地建设，聚焦构建新安全格局。包括安排养老保险 52,885 万

元、职业年金 26,111 万元和住房改革补贴 77,904 等相关经费，全

区参保人数稳定，各项社会保障工作规范推进；安排就业补贴5,460

万元、就业补助相关资金 22,923 万元，及时审核各级就业补助资

金，惠及企业 2.01 万家次、群众 21.33 万人次；安排慰问金 11,387

万元，在重要节假日向全区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发放，分批组织开

展广州一日游活动，受到一致好评；安排残疾人相关保障支出6,042

万元、优抚对象相关资金4,739万元和长者长寿保健金4,384万元，

既引导更多老年人居家安养保安康，又救助临时困难退役军人 580

人次，累计帮扶 439 名退役军人、军属解决就业问题。

（四）履行偿债责任，维护政府信用

2023 年区财政支出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资金 410,348 万元，



— 20 —

其中还本支出 316,300 万元、付息支出 94,048 万元。资金来源包

括：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581 万元，政府性资金预算支出 78,496

万元，再融资债券 316,271 万元。

八、区级部门决算情况

2023 年，番禺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在国内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叠加的复杂形势下，坚决落实积极的财

政政策，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有效保障民生和重点支出，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为番

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023 年，全区部门决算收入 3,571,13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加 506,433 万元，增长 16.52%。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2,888,46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437,942 万元，增长 17.87%；上级补助收

入 0 万元，与上年同期持平；事业收入 591,535 万元，比上年同期

增加 18,511 万元，增长 3.23%；其他收入 91,130 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 49,980 万元，增长 121.46%。加上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358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46,169 万元，2023 年部门总收入为 3,617,660

万元。



— 21 —

2023 年，全区部门决算支出 3,535,75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加 448,301 万元，增长 14.52%。加上结余分配 35,834 万元，2023

年部门决算总支出 3,571,585 万元。收支相抵，2023 年全区部门

年末结转结余 46,075 万元。

九、2023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推动省委

“1310”部署、市委“1312”思想举措落地落实，持续深入推进我

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树牢过“紧日子”思想，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2023 年主要工作包括：

（一）深化预算绩效改革

一是强化绩效目标管理。持续深入推进我区预算绩效管理工

作。要求预算单位编制 2023 年度预算时，对预算申报金额 200 万

元及以上的新增项目开展绩效目标审核，并以此作为申请预算必备

条件，实现绩效目标与预算编制同步布置、同步申报、同步批复、

同步公开。

二是实施预算绩效评审。抽取 7 个项目进行项目预算绩效评

审，涉及目标申报金额 3,707 万元，核减资金 425 万元，综合核减

率为 11.47%，实现事前绩效评估把关。选取区科工商信局开展部

门整体预算绩效评审对象。以事前绩效评估为抓手，在前端实现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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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支出结构优化、项目投入成本量化。

三是开展绩效运行监控。采用部门自行监控与财政重点监控双

结合的方式，健全以部门整体监控为基础、紧盯重点项目的绩效监

控机制。在各部门开展绩效自行监控基础上，对 56 个 2023 年度科

技经费项目、2023 年度区十件民生实事项目、2023 年度预算绩效

评审结果为低的项目及其他重点关注项目绩效运行情况纳入本年

度重点监控项目范围。对区科工商信局、区文广旅体局、区土地开

发中心、区残联四个部门实施整体绩效运行监控，要求相关部门报

送部门、项目 2023 年上半年工作进度、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及时发现存在问题并纠正偏差，促进绩效目标的顺利实

现。

四是开展支出绩效评价。根据“全面自评、部分复核、重点评

价”原则，组织区属部门、镇街对所有支出项目（包括本级和上级

财政资金）开展部门整体及项目绩效自评，并选取 68 个项目（其

中 2 个项目自评复核）、2 个政策、4 个部门开展重点绩效评价，

涉及区财政资金 149,563 万元，覆盖 39 个部门，55 个项目单位。

（二）强化绩效结果应用

一是加强绩效评估结果应用。绩效目标审核结果是预算执行过

程中绩效运行监控的主要内容，也是预算执行结束后绩效评价实施

的重要依据；预算绩效评审结果直接应用于预算编审，有效节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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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资金，使预算安排更加科学和合理；二是完善人大监督机制。

重点绩效第三方评价结束后，将评价总体情况按程序报区政府审批

后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接受同级人大监督；三是强化评价整改。

评价结束后组织各预算部门，针对绩效评价报告中专家提出的存在

问题及改进措施开展整改工作，落实整改措施，据此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三）确保绩效信息公开

部门预算公开时，各部门、镇（街）按照我区部门预算公开范

本的格式和内容，公开部门整体及主要工作任务、经财政批复的项

目绩效目标；部门决算公开时，各部门、镇（街）也按照规范要求

公开预算绩效管理情况，以增强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的透明度；部门

决算公开的同时，在区政府门户网站和区财政局专属网页一并公开

73 个重点项目（政策、部门整体）评价及绩效自评复核简要报告。

以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为关键点，推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提高

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十、财政管理改革及落实区人大决议意见情况

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了我区 2023 年

区本级预算，对预算编制执行和风险防控等提出了具体要求。我区

高度重视，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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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锚定“智造创新城”定位，较好完成了区

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任务目标，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新成效。

（一）科学精准编制预算，坚持稳中求进。坚持以政领财、稳

中求进、规范统筹、量入为出、绩效导向、均衡持续的原则，合理

编制 2023 年年初预算与两次调整预算；加力提效落实积极的财政

政策、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全力以赴组织财政收入，管理各

项财政支出，实现年度财政收支平衡；以推进区镇经济一体化改革

为抓手，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区关于“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

工程”的决策部署，通过区财政给予奖励政策等方式，进一步激励

镇（街）提速属地经济发展，为我区加快城乡区域一体化发展步伐

提供财政保障。

（二）坚持规范财政统筹，聚焦资金效益和政策效果。积极申

报专项债券，规范使用债券资金，成功收到上级转贷下达新增债券

资金 512,900 万元，全年实现 100%支出，保障重点项目的建设工

作。强化资产监管职能，有效盘活存量资产，组织全区各单位采取

优化在用、调剂共享、加强出租及处置等措施盘活低效运转或闲置

的资产。落实“放管服”财政改革，明晰各部门职责，有效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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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实各方管理责任，放宽相关部门审批权限，缩短审批链条，提高

资金效能。

（三）坚守底线思维，防范财政风险。严控地方债务风险，规

范使用债券资金，高度重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管理工作，不折

不扣执行中央、省、市有关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的规定，持续做

好地方政府新增债券申报与规范支出等各项工作，全面梳理自查是

否存在隐性债务风险隐患，有效牢守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财政金融

风险的底线。严肃财经纪律，在全区开展地方财经纪律重点问题专

项整治工作，在全面自查自纠的基础上，以全区部门不低于 30%的

比例，抽取 24 个部门进行复查，按照“即查即改、立行立改”的

要求，对自查、复查及重点抽查中发现的问题，明确整改时限，细

化整改措施，列出问题清单，逐一对账销号，以整改为契机，守住

财经纪律“高压线”。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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